附件3

考生承诺书

考生姓名: 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: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已阅读并充分了解考生须知和疫情防控提示，严格遵守《新民市人民检察院招聘检察辅助人员面试通知》的各项防疫要求，本人14天内没去过中高风险地区，所提供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、“辽事通健康码”绿码、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绿码均真实有效。本人自愿签订承诺书，主动配合落实防疫要求，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如有违纪违规行为，愿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
承诺人:
2022年    月    日
